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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师范大学教务部
〔2023〕34号

关于 2023-2024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安排的通知

为保障本学期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好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结合

当前教学进度情况，对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安排如下：

一、结课时间

所有课程均需在第 16周（12月 24日）结课。

二、考试时间

1. 考查课：12月 18日—24日，由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随堂组织考

试。

2. 考试课：2024年 1月 2日—2024年 1月 10日。

3. 辅修专业课程：2024年 1月 11日—12日。

4. 公共必修课：具体考试时间由学校统一安排（附件 1）。

5. 专业考试课：具体考试时间由各学院自行安排，排考时避免与公共

课考试时间冲突。

6. 考试时间：上午 9:00—11:00；下午 14:30—16:30；晚上 17:30—19:30。

各学院尽量安排白天考试，特殊情况安排晚上，每个学生尽量一天只考一

门。

7. 各学院于 12月 1 日前将期末考试安排表（附件 2），将《期末考

试各项工作负责人及场所登记表》（附件 3）电子版交至教务部教务科。

三、监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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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在各学院分配教室中进行（附件 4）。监考老师由学生所在学院

安排，每门课程不得少于 2人。 监考老师负责对考生进行身份验证、试

题发放、考生答题纸回收、试卷打印装订等工作。

四、组织工作

1．各学院成立期末考试领导小组，负责做好命题、试题审核、监考

教师培训、考试组织和考试过程的检查巡视等工作，确保考试工作顺利进

行。

2．考前各学院要召开期末考试专题工作会议和监考教师培训会，认

真学习《山西师范大学考试工作管理规定》（附件 5），使监考教师和阅

卷教师明确期末考试各环节的具体要求，明确监考工作职责。

3．考前各学院组织学生认真学习《山西师范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

定》（晋师教字〔2017〕29 号）和《山西师范大学考试纪律与违纪处理

规定》（晋师教字〔2017〕1 号）文件。使学生对考试作弊认定和处理办

法有全面的了解，对作弊造成的后果有清醒的认识，教育学生诚信应考。

五、试题要求

1. 命题：命制的试题要注重考核学生独立思考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

力，通过开放式试题，开展多元化考核。鼓励教师创新考核方式，继续推

进非标准答案考核方式改革。每门考试课程由课程负责人或命题小组统一

命制试题。非标准化试题每门课程需命制两份，试题形式和内容由授课教

师和学院根据课程特点自定；标准化试题每门课程需命制两套（每套包含

A、B卷），试题按照《山西师范大学考试工作管理规定》要求命制。两

种试题须命制难易程度相当内容不同的试题。

2. 试题格式：严格按照“山西师范大学期末考试试卷及评分标准（附

件 6）”格式编排，B5纸单页打印，打印稿应保证字迹清晰、卷面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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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题：试题及评分标准由各学院教学副院长审核后（多页试题须

订在一起），用“山西师范大学试题密封袋”密封并由审核人和命题人在封

口处签名并加盖学院公章（试题、评分标准分别装袋）。学院教学秘书检

查后签收。

4．特殊要求：凡需要使用计算器或词典等辅助工具的考试课程，须

在试卷上明确注明并提前告知学生。凡未注明者，考试时学生一律不准使

用相关工具，否则以作弊论处。

5. 交题时间：各学院于 12月 21 日将密封签章后的试题纸质版及《期

末（辅修）考试试题交接登记表》（附件 7）交教务部保密室（行政南楼

204），评分标准学院留存。

六、试题保密工作

1．公共课和专业课试题的交接、保管等环节在教务部和各学院保密

室完成，各学院保密室要有视频监控设备。

2．试题命制及审题工作均由各学院负责。学院负责人与命题教师、

试题审核人须签订《山西师范大学期末考试命题工作责任书》（附件 8）、

《山西师范大学期末考试审题工作责任书》（附件 9），签订好的责任书

留学院备查。

七、试卷评阅、复查与成绩录入

试卷评阅、复查、成绩上网需在 1月 15日之前全部完成。其他事宜按

《山西师范大学考试工作管理规定》的相关规定执行。

八、试卷装订

凡考试课程试卷要求统一装订成册，装订顺序如下：

1．学校统一印制的试卷封面；

2．试题、评分标准或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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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西师范大学试卷分析表；

4．考场记录单；

5．成绩单（教务系统打印，需教师签名。如有平时成绩，需保存最

原始的平时成绩材料或说明）；

6．考生试卷（试卷份数应与试卷封皮人数、考场记录单人数、试卷

分析表人数、成绩单人数相吻合）。如同一门课程分册装订的，可在第一

册装订如上内容，其余分册可只装订学生试卷。

九、考试督查

1．考试期间，教务部将组织人员对各学院考试及阅卷工作进行检查，

内容包括：监考人员到岗及监考情况，学院考场巡视情况，学生考试违纪

与作弊情况，阅卷及试卷复查情况，成绩上网情况。

2．考试期间，各学院应安排专人负责检查本单位考试工作以及考场

纪律和监考人员履行职责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3．教务部将在考试结束后一周内检查本学期的试卷批阅、归档情况。

十、考试总结

考试结束后，各学院需对本学期期末考试的组织情况、考风考纪情况、

阅卷评分情况、各门课程的命题质量、考试方式方法改革等情况进行总结，

以便指导今后工作。任课教师也可对自己所承担的课程考核方式方法、体

会、分析、效果、学生反响、建议等写出稿件。

十一、其他事项

1. 缓考手续的办理：缓考手续在考前到教务部教务科办理。

2. 补考未通过且未重修的学生不得参加期末考试。

3. 考生应自觉遵守考试纪律，杜绝考试作弊行为（雷同卷或抄袭）。

考生不要将试题转发给他人或上传至网络，否则按《山西师范大学考试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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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与违纪处理规定》处理。

4. 在考试各环节中如违反《山西师范大学考试工作管理规定》相关

规定，学校将对责任人及所在单位进行通报批评，并按《山西师范大学教

学差错、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办法》（晋师校字〔2019〕9 号）（附件 10）

的有关规定对责任人给予相应处理。

附件：

附件 1：2022-2023学年第二学期公共课期末考试时间安排表

附件 2：考务管理教务系统操作视频

附件 3：期末考试各项工作负责人及场所登记表

附件 4：各学院期末考试教室分配表

附件 5：山西师范大学考试工作管理规定

附件 6：期末考试试卷及评分标准（模板）

附件 7：期末（辅修）考试试题交接登记表

附件 8：山西师范大学期末考试命题工作责任书

附件 9：山西师范大学期末考试审题工作责任书（审核人签）

附件 10：山西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差错、教学事故认定处理办法

教 务 部

2023年 11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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